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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 華 媒 體 集 團 有 限 公 司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  426）

並無行使超額配股權

本公司宣佈，聯昌國際並無行使超額配股權，而超額配股權已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日
失效。

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布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刊發的售股章程
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宣佈，聯昌國際並無行使超額配股權，而超額配股權已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日
失效。穩定市場期間期將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四日屆滿，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此另行
公布。

承董事會命
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

董事
白展鵬

香港，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

於本公布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張鉅卿先生、張裘昌先生、白展鵬先生、董小可先生及榮敬信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

為俞漢度先生、薛建平先生及陳福成先生。

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明報刊登的內容。


